
黔南职院教发〔2020〕16 号

关于 2017 级毕业生返校办理毕业证的通知

各系部：

为在疫情防控期间完成 2017 级毕业生证书发放工作，现将有

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5 月 31 日之前，各系部依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要求，对

毕业学生（含往届毕业生）的毕业资格进行初审（可提前进行网

上预审），学生毕业资格（毕业学分、体能测试等）全部合格的，

上报第一批可办理毕业证书学生名单到教务处。

二、6 月 1—3 日，教务处对各系报送的第一批毕业生的毕业

资格进行复审。

三、6 月 4—10 日，打印复审合格学生毕业证书。

四、6 月 21 日之前，各系上报最终 2020 届获得毕业资格和结

业资格学生名单到教务处（包括第一批审查未通过学生），在教务

处进行复审后打印毕业或结业证书。

五、6 月 22 日，各系派工作人员到教务处领取本系学生毕业

或结业证书，领取工作人员做好疫情防控，佩戴口罩。

六、6 月 22—24 日，各系发放毕业证书，做好发放登记。



七、根据上述时间各系自行安排学生返校日程。

附件：毕业资格审查及上报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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